
臺北市政府 113 年 1 月份治安會報會議紀錄 

壹、 會議程序: 

一、 會議時間：113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五）15 時 30 分 

二、 會議地點：市政大樓 12 樓劉銘傳廳 

三、 主持人：蔣市長萬安            紀錄：陳佩含 

四、 出席人員：臺北地檢署郭主任檢察官進昌、士林地檢署劉主任檢察

官建志。 

五、 業務單位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六、 頒獎：略 

貳、 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除了 112 年 1-9 月份裁(指)示事

項第 1、2 案繼續列管外，餘 112 年 11 月份裁(指)示事項 4 案解除列

管。 

參、 定期報告： 

一、 本市治安狀況報告(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略 

(一) 有關 112 年 11 月份裁(指)示事項第 1 案，中山分局已針對暴力

犯罪發生數較去年同期增加最多提出相關分析作為及防制，原列

管案件解列，另請中山分局辦理事項中所提出策進作為之成效，

於 113 年 7 月份治安會報提報。 

(二) 有關本市 112 年全般刑案呈現上升趨勢，請警察局針對各項數據

加強分析原因，除了查緝增加導致發生數升高案類以外，仍可針

對其他案類分析原因並加強防制作為。請警察局針對全般刑案呈



上升趨勢，扣除無被害人等案類，針對其他增加案類提出分析原

因及相應對之策進作為。 

(三) 有關 112 年 11 月份裁(指)示事項第 3 案，112 年度本市財損金額

達 12 億左右，其中又以民眾誤信名人假投資廣告為最大宗，針

對社群平臺名人假投資廣告下架雖係中央單位權限，惟 112 年警

察局透過研考會及資訊局與 META 合作，針對是類廣告特別設置

綠色通道，請警察局參考輿情方向，分析網絡平臺假投資廣告風

向，同時與 META 保持雙向聯繫管道，以阻止民眾受騙。另請警

察局針對防詐宣傳廣告投放社群網絡媒體積極協調，希望透過社

群網絡大數據運算下，精準分層分眾投放，以達相關防詐效果。

實體宣傳部分，也請警察局針對其他族群責由各分局分齡分眾加

強宣傳，本列管案件解列。 

(四) 有關酒醉事故部分，本期較去年同期減少，請警察局因應年末尾

牙、年節聚餐等情勢，持續要求各分局針對酒駕事故熱時、熱點

提升執法強度，貫徹本府酒駕零容忍政策。 

(五) 請警察局注蒐相關幫派尾牙、年節後的春酒等聚餐，壓制囂張氣

焰，加強期前情蒐及約制作為，並於現場強勢執法，展示警方打

擊幫派囂張氣焰之決心，針對轄區黑道幫派經營、圍事之行業場

所執行掃蕩，並與市府相關單位配合聯合稽查實施「第三方警

政」，勿讓 112 年竹聯幫明仁會春酒事件再次發生。 

肆、 專題報告： 



臺北市政府
市 長 室 

113.02.06 

一、 警察局 113 年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報告(警察局保安科)：略 

(一) 有關春節期間民眾申請護鈔一案，議會質詢護鈔遭拒事件屬個

案，請警察局制定相關規範轉發各分局知悉辦理，以防相關事件

再次發生，也請警察局持續執行相關安全維護工作，以維民眾生

命財產安全。 

(二) 請警察局針對春節前、中、後期各項交通、治安等維護工作，尤

其是針對年節前兩個禮拜交通壅塞部份，請警察局、交通局及交

通警察大隊提前做好規劃，針對年貨大街、易阻塞路段加強疏

導，同時為因應民眾因交通阻塞撥打市府專線 1999 詢問，也請

警察局將春節交通疏導相關勤務計畫提供本府 1999 供參，期能

快速解決民眾問題。 

(三) 請警察局、教育局、產業局、消防局、體育局及社會局等相關局

處，針對青少年經常活動場所加強留意，確保青少年市民人身安

全，避免犯罪情事發生。 

(四) 春節期間警察同仁勤務非常繁重，也請警察局注意同仁勤休編

排，確保同仁休假權益。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結論：無。 

柒、會議結束：17 時 02 分 


